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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 

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款項發放、帳目及監察安排指引 

 
1.  引言  
 
1.1 本指引載列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下的

款項發放、帳目及監察安排。獲撥款機構須遵守本指引的規定、《公共政策研

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申請須知》，以及公共政策研究資

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秘書處及／或政府訂明的任何條款及條

件，並在有疑問時諮詢秘書處。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

準。  

 

2.  首席研究員及機構的角色  
 
2.1 雖然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是批予

個別首席研究員，但事實上是分配予機構。首席研究員負責整體管理、推行及

完成研究項目，機構亦須肩負重任，包括管理項目及支出、監督計劃獲准採購

的貨品及服務、計劃人員的招聘及管理、建立妥善的內部監察系統（包括財務

和會計控制）及避免利益衝突（包括實際、潛在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的保障

措施 1。在運用撥款時，必須時刻以節約為原則，顧及成本效益。採購活動應在

公開、公平和有競爭的原則下進行 2。機構須妥善保存報價記錄和文件，以作核

數之用。一般而言，港幣 5,000 元以上的貨品及服務，至少需要兩個報價；港幣

50,000 元以上的貨品及服務，至少需要五個書面報價。如不接納最低報價，應

提供理據，並把理據記錄在案。如發現有不當之處，機構有責任糾正及密切跟

進個案。倘須徵求秘書處批准及提供意見，機構須作出判斷，確保只有理據充

分的個案才會提交秘書處考慮。  

 
2.2 首席研究員如不再符合資格申請、接受或持有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機構須盡快通知秘書處，並撤回申請；

如研究項目已獲資助並已經展開，機構則須向秘書處建議合適的新任首席研究

員人選（如有）接手該獲資助項目，請予許可。首席研究員如不再受聘於機構

                                                 
1   首席研究員及機構應參考廉政公署發出的指引所載的做法，指引包括 ( i )  「誠信‧問責」－

政府基金資助計劃受資助機構實務手冊、 ( i i )  《防貪錦囊》 -  人事管理及 ( i i i )  《防貪錦囊》簡

介  -  採購。  
 
2   機構院校／智庫應向準供應商和準承辦商清楚表明擬採購項目的各項要求及規格。在各項採

購或招標程序中，必須恪守公平及須有競爭的原則，並維持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於所有投標者

和供應商，均須一視同仁，並同時必須予人一視同仁的印象。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7/b725a7ed-5dd7-4a33-b13c-c68da84b43bf.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7/b725a7ed-5dd7-4a33-b13c-c68da84b43bf.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a7436ee6-5ba8-4a19-a05c-54f4f246ed90.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79cad17b-f306-4a52-85ff-029517a40022.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79cad17b-f306-4a52-85ff-029517a40022.pdf


(2024.11)  2 

或不再與機構有關連，機構須盡快通知秘書處，並告知日後的接任人／安排，

以完成項目。此外，如首席研究員在研究項目推行期間連續或累積放取逾 183 天

的無薪假期／專業休假，機構須盡快向秘書處報告。  

 

3.  款項發放安排  
 
3.1 根據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獲批的資助會分三期發放。首席研究員和機

構收到 50%的獲批資助作為預支款項前，須簽署承諾書。秘書處接納前期進度

報告 3後，會再發放 30%的獲批資助，餘下 20%的資助，則會在接納研究報告後

發放。  

 
3.2 就為期 24 個月或以下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而言，資助

會分三期發放。政府會於項目獲批和簽署承諾書後發放 50%的資助，並在接納

成果進度報告（須於項目推行期的上半段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後，發放

30%的資助。為進行監察，進度報告必須在項目推行期的四分之一段及四分之

三段的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餘下 20%的資助，則在接納研究報告後發

放。  

 
3.3 至於為期超過 24 個月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資助會分

四期發放。政府會於項目獲批和簽署承諾書後發放 40%的資助，並在接納第一

份和第二份成果進度報告（分別須於項目推行期的三分之一段及三分之二段的

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後，分別發放 30%及 20%的資助。為進行監察，進

度報告必須在項目推行期的六分之一段、一半及六分之五段的時間結束當日或

之前提交。餘下 10%的資助，則在接納研究報告後發放。  

 
3.4 如評審委員會認為合適的話，政府可以不發放或不全數發放最後一期款

項給評定為未按要求完成的經修訂研究報告之項目。  

 

4.  帳目安排  
 
4.1        核准範圍  
 
4.1.1 機構有責任確保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撥款在核准範圍和時限內妥善使用及用得合宜。秘書處不一定會付還核准範圍

以外或不恰當招致的開支。秘書處會收回就這些項目已發放的撥款，而相關機

構必須向政府退還相應款額。  

 

                                                 
3   前期進度報告須於申請獲批後五個月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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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支援人員  

 
根據防止享用雙重福利的政策，首席研究員及共同研究員如收取任何形

式由公帑支付的薪金／薪酬／酬金／津貼，則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不得用作支付他們的薪酬，或以任何

形式資助其薪金（包括酬金）。此外，整筆撥款安排不適用於以任何形

式向首席研究員或共同研究員支付的薪金（包括酬金）。為此目的改變

撥款用途時，應事先尋求秘書處的批准。  

 
協助進行研究工作而獲支薪的研究支援人員，如高級研究助理、研究助

理及學生助理，其薪酬可獲資助。如研究支援人員獲聘負責若干項目的

工作，其薪金應由各項目按比例分攤。防止享用雙重福利的政策亦適用

於研究支援人員的薪酬。基本原則是確保審慎運用公共資源。  

 
申請人如違反防止享用雙重福利的規則，須向政府退還多付給他們的福

利款項，並須繳付利息。  
 

(b)  交通／會議補助金  
 
  每項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研究項目可獲最多港幣 20,000 元會議補助

金，而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研究項目則可獲最多每年港幣

20,000 元的會議補助金，以讓首席研究員／共同研究員及其他參與獲

批准項目的研究人員出席認可本地／國際會議，發表與項目有關的報

告；款項可用以支付交通和相關的合理費用 4。  

 
(c)  替假教師  

 
如有真正需要，資助可用作以聘用替假教師，讓有關首席研究員能分配

充足時間進行研究工作。為此目的而聘用的替假教師，旨在減輕首席研

究員的日常教學工作量，以及與教學相關的行政負擔。  

 
然而，確保善用資源是院校的主要責任，因此上述資助只在例外情況下

才會發放，而首席研究員須提供詳盡合理的理據。  

 
院校如擬申請聘用替假教師以作支援，須確認完全支持首席研究員在其

建議的期間尋求替假教師協助，並須確認同意在研究項目獲批後讓該首

                                                 
4   舉例來說，出席者須乘坐經濟客位，並不得安排昂貴的酒店住宿。  



(2024.11)  4 

席研究員卸下教學職務。然而，該首席研究員如欲在尋求替假教師協助

之餘，同時聘用研究助理，則須在計劃書內提供相關理據。  

 
同一首席研究員最多可同時獲批一個涉及替假教師的研究項目申請。申

請人／院校無須必定要找薪金、聲望及經驗均與有關首席研究員相若的

人擔任替假教師。此外，替假教師不應肩負首席研究員非關教學的職

責，例如純行政工作。  

 
就此，教資會所界定職級為 “G”（即 “講師 ”（大學薪級表薪酬等級  

U））或對等職級的教學人員，應能勝任學位課程的教學相關職責。由

於不同院校給予“講師”的薪酬高低不一，院校須確認首席研究員建議給

予該替假教師的薪酬，不超逾職級“G”的薪酬。申請人或院校如欲以較

“講師”（大學薪級表薪酬等級 U）為高的薪酬聘用替假教師，必須提供

詳盡有力的理據，以供考慮。然而，院校可聘用學系內的訪問教學人員

擔任教學工作，並以本身的資金補足所需的較高薪酬。  

 
首席研究員須述明現時的平均教學工作量。院校須確認已核實首席研究

員所申報的教學工作量。  

 
首席研究員在暫停教職期間，可從事研究及寫作。他們應全職投入擬議

研究項目，不得接受任何教學工作（應邀出席研討會及公開講座除外）

或肩負其他重大職務。有關研究可在香港本地或以外地方進行，視乎研

究項目的性質及範圍而定（例如所需檔案或研究人口的所在地）。  

 
替假教師的受聘期通常由六個月（推行期少於 12 個月的項目）至最長

可達項目推行期的一半（推行期超逾 12 個月的項目）。首席研究員取

得撥款後，應確保獲院校批准其暫停教職期間，有替假教師代其履行教

學職責；否則，資助可能會被撤銷。  

 
 (d)  間接費用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可用作支付

項目的間接費用，最高比率為撥款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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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審計費用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可用作支付

項目的審計費用。為期 36 個月以下的項目審計費用不應超過港幣 5,000

元，而為期 36 個月或以上的項目審計費用不應超過港幣 15,000 元。  

   
4.2       資助的運用和預算  
 
4.2.1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不得用作設

備開支（文具、印刷及參考書籍等項目並不視作設備）。撥款可用作購買專用

軟件使用許可證（例如數據分析軟件，如 NVivo），但不可用作購買一般軟件

使用許可證（例如微軟視窗及辦公室）。  

 

4.2.2 就為發布活動一般參加者提供交通及住宿、膳食、旅遊保險、編輯、校

對和翻譯報告／刊物，以及在期刊發表而提出的撥款申請不會獲得受理。  

 
4.2.3 除另予述明外 5，項目撥款是以整筆撥款形式批出，並無再進一步細

分，同一研究項目內各核准預算項目可互相轉撥，無須秘書處批准。首席研究

員如欲把款項用於並非核准預算所涵蓋的新項目，則須徵求秘書處批准。秘書

處不一定會付還並非核准預算所涵蓋或超出秘書處訂明的上限（如有的話）的

開支。不同研究項目的資助不得互相轉撥。  

 
4.2.4 倘獲資助項目的預算大幅低於所要求的金額，或獲批的項目推行期短於

擬議的項目推行期，而首席研究員未有拒絕撥款，則秘書處如認為需要時，可

要求首席研究員提交修訂預算和修訂目標或工作計劃，以供考慮。秘書處會盡

快把其對有關修訂的意見給予首席研究員。在任何情況下，首席研究員應信納

政府批出的資助加上其他可用的資源或獲批的項目推行期將足以完成項目，才

接受撥款。至於進行中的項目，如須修改項目目標，應把有關要求提交秘書處

考慮及取得事先批准（見第 5.2.1(c)段）。  

 
4.3       終止／完成項目  

 
4.3.1 在處理有關終止項目的事宜時，應遵循下列會計規則：  
  

(a)  有關項目終止後，應立即凍結其帳戶。凍結項目帳戶後，首席研究員及

機構均須立即停止以該帳戶承擔或支付新開支，但在項目終止日期前已

                                                 
5   舉例來說，在整筆撥款安排下，核准項目互相轉撥資助的做法並不適用於設有資助上限的項

目，例如交通／會議補助金和審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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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和不能註銷的正常開支除外。然而，這類開支必須完全和直接與終

止的項目有關，並在項目帳戶凍結前已承擔；  
 

(b) 如更改首席研究員的要求，最終被拒絕，而項目終止的生效日期追溯至

首席研究員離任當天或項目原定的完成日期，則機構須退還自追溯終止

生效日期起計項目所招致的一切開支；  
 
(c) 機構須在項目終止後三個月內，向政府退還未用餘款（包括自追溯終止

生效日期起計項目所招致的開支（如適用的話）），以及向秘書處提交

附有核數師報告 6的項目終止報告；以及  

 
(d) 項目被終止一事或會列為首席研究員的個人記錄，作為日後評審其申請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時的考慮因素。  
 
4.3.2 已完成的項目，其帳戶須在項目完成日期後立即凍結。動用該項目未用

餘款以支付在該日期後招致的額外開支的任何要求，一概不獲受理。如有充分

理據，機構獲酌情使用未用餘款支付某些在項目完成日期後不久招致的開支，

但這是例外情況而非常例。機構在行使上述酌情權前，須先信納為發布研究結

果而絕對須作出有關開支（例如出席重要的國際會議和出版必要的刊物）。無

論如何，機構一律嚴禁在項目完成日期後動用未用餘款。  
 
4.3.3 機構有責任核實在帳戶凍結期間提出的任何開支申索，並信納已盡力查

明應否支付該等在項目帳戶凍結後所招致的開支。為方便核數及確保問責，機

構和首席研究員須在有關項目的核數師報告中，逐項開列該等開支，並就各項

開支提供理據。  
 
4.3.4 項目完成後，機構須在項目完成日期起計六個月內，把未用餘款、總結

報告連同核數師報告交回秘書處。該核數師報告須包括帳目報表，列明申請表

所載的各項開支，但不應把其他經費來源的資助包括在內。帳目報表範本載於

計劃網頁（只備英文版）。  

 
5.         遵從核准的工作計劃及對獲資助項目的細節作出更改  

5.1  一般原則  
 
5.1.1 首席研究員應按照核准的工作計劃（或秘書處其後批准的經修訂工作計

劃）、推行日期和推行期、《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

                                                 
6   核數師報告應由根據《專業會計師條例》（第  50  章）  註冊的獨立執業會計師或會計師擬備

，聲明項目所招致的一切開支均屬項目的核准範圍，並遵從《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申請須知》、本指引，以及秘書處及／或政府訂明的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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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劃申請須知》、本指引以及秘書處及／或政府訂明的條款及條件，進行核

准項目。  

 
5.1.2 如對核准項目細節作出的擬議更改由首席研究員提出，機構須先在內部

審議，才把其建議連同任何額外資料提交秘書處考慮。首席研究員及機構均有

責任適時及盡早在擬議更改的生效日期前，把申請提交秘書處審批。為了讓秘

書處有合理時間審核擬議更改，此等申請最好在預定作出更改的日期前最少一

個月，或在特殊情況下盡快提交。如在項目原定的完成日期（適用於申請延長

項目推行期）或首席研究員已失去持有撥款的資格（適用於申請更改首席研究

員）時，仍在等候秘書處作出批准，則有關項目帳戶須即時凍結，直至秘書處

給予批准為止。  

 
5.2  重大更改  
 
5.2.1 如要對獲資助項目作出重大更改，須事先獲秘書處的書面批准，包括但

不限於以下部分─  
 

(a)  更改首席研究員  
 

申請更改首席研究員的表格須在擬議的生效日期前盡早提交秘書處考

慮，並提供充分理據及詳情。  

 
(b)  延長項目推行期  
 

依時完成項目及提交報告至為重要，此舉反映首席研究員管理項目的能

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如須延期提交報告，應事先取得秘書處的批准。倘

有理據，研究報告可延期三個月提交。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及具備充分理

據，可獲准進一步延期。   
 
(c)  修改項目目標  
 

研究項目獲選的原因之一是基於原計劃書所載的目標，因此，首席研究

員不應在未徵得秘書處事先批准的情況下自行更改項目目標。如有理由

修改項目目標，首席研究員須經機構取得正式批准。機構應作出判斷，

向秘書處建議理據充分的呈述，並確認對新項目的承擔（如有的話），

以供考慮。  

 
(d)  更改研究活動、研究方法、樣本數目及公眾發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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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研究活動、研究方法、樣本數目及公眾發布活動的要求，應事先提

交予秘書處，並提供理據，包括更改可能引致的影響（如有），以供考

慮。  

 
(e)  更改核准預算  

 
如第 4.2.3 段所述，如首席研究員欲把款項用於並非核准預算所涵蓋的

新項目（包括但不限於更改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

研究資助計劃資助的研究支援人員的職級及／或人數），須就有關新項

目徵求秘書處批准。除非另獲秘書處批准，項目的研究及發布計劃在更

改核准預算後應維持不變。  

  
(f)  把項目轉到另一所機構  
 
 當首席研究員在完成獲資助項目之前，接受了另一所機構聘任，秘書處

或會在諮詢有關機構 7後，批准把項目的資助餘額轉到聘用該首席研究

員的機構。目前的機構須向秘書處匯報該首席研究員的聘用身分有何變

動。任何項目轉移，均須事先獲秘書處批准。  

 

5.3  不遵從的後果  

5.3.1 如沒有按照核准的工作計劃（或秘書處其後批准的修訂工作計劃）、推

行日期及推行期、《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申

請須知》、本指引，以及秘書處及或政府訂明的條款及條件進行項目；如首席

研究員沒有事先就任何重大更改尋求秘書處書面批准；如發現首席研究員有不

當的研究行為；或如任何研究活動或研究成果可能違反不時適用於香港的法

律，秘書處保留權利，暫停發放已批准的資助、扣減撥款金額、撤銷撥款批

准、終止資助並且追溯至首席研究員離任日期（適用於更改首席研究員）或原

定項目完成日期（適用於延長項目推行期）、取回已發放的資助、把項目從獲

資助項目名單中除名，以及採取其他適當行動。在此情況下，有關機構須向政

府退還多付的金額（如有）。  

 
5.3.2 上述情況亦可能會轉告評審委員會，以考慮應否把違規情況列為首席研

究員的個人記錄，作為日後評審其申請時的考慮因素；應否禁止首席研究員申

請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最長為期五年；及

／或應否罰款處分。  

 

                                                 
7   聘用首席研究員的機構必須完全符合資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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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監察安排  

 
6.1 進行中的項目如逾期仍未提交前期進度報告、中期進度報告 8、進度報

告 9或成果進度報告 10，應凍結其帳戶。就此，機構應仔細查核向秘書處提交報

告的事宜；對於逾期仍未提交進度報告的項目，應立即採取行動凍結其帳戶，

並把已採取的行動告知秘書處。  
 
6.2 如逾期仍未提交報告又沒有給予充分理據，或報告沒有按照規定格式提

交及／或報告沒有提供足夠資料；如首席研究員沒有按秘書處要求於指明期限

或之前修訂和重新提交報告；如項目進度未如理想或發現有重大的不當之處，

秘書處會考慮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但不限於暫停發放款項、收回已發放

的款項、終止有關項目，並把項目記錄為未按要求完成，於考慮首席研究員提

交的新申請時一併予以考慮。如機構不合理延遲退還任何未用餘款，秘書處及

／或政府可向其尋求法律補救。  

 
6.3 政府只向研究項目提供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

助計劃的資助，無須就該等項目所招致的開支或其他法律責任，承擔財務或其

他的責任。  
 
6.4 由於公共政策研究對香港的政策發展和制定所造成的影響不言而喻，因

此當局期望項目在提交研究報告前，部分研究結果可公開供公眾閱覽。首席研

究員可籌劃在項目進行期間公開部分研究結果供公眾查閱。為鼓勵適時發布研

究結果供政府參考，首席研究員宜在一些可發布的成果（例如政策概要、工作

文件、報告、期刊文章、會議文件、書籍等）已經備妥時，盡快把其副本送交

秘書處。秘書處可向政府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法定機構／其他組織／單位轉傳

副本，以供參考。  

 
6.5 秘書處會監察正在進行的項目。評審委員會會檢視所有已完成的項目，

把項目成果與項目計劃書所載的原來目的和目標作比較，以評估項目的成效，

並會徵求相關政府政策局／部門的意見。  

                                                 
8   至於為期超過一年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首席研究員須於開展項目下半部分當天或

之前提交中期進度報告。  
 
9   就為期 24 個月或以下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而言，進度報告須於項目推行期

的四分之一段及四分之三段的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當日或之前提交。至於為期超過 24 個

月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進度報告分別須於項目推行期的六分之一段、一半及

六分之五段的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  
 
10   就為期 24 個月或以下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而言，成果進度報告須於項目推

行期的上半段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提交。至於為期超過 24 個月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

劃項目，成果進度報告分別須於項目推行期的三分之一段及三分之二段的時間結束當日或之前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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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首席研究員須於項目完成日期或之前，提交研究報告（電子文本，包括

word 和 pdf 兩種格式），並在接獲秘書處通知後提交研究報告的彩色打印裝訂

印行本兩份。研究報告須把項目成果與項目計劃書所載的原來目的和目標作比

較，以證明項目的成效。研究報告亦須述明所有就原來研究計劃而作出的獲批

准重大更改，以及該等更改的理由。按照標準做法，研究報告應包括 (i)項目名

稱、 (ii)報告摘要，包含研究摘要以及研究項目對政策影響和政策建議的摘要

（第 (i)和第 (ii)項均須有中英文本），以及 (iii)報告正文，包括引言、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研究項目對政策影響和政策建議、研究限制、發布

研究的詳情和總結。首席研究員亦須在項目完成日期起計六個月內，把總結報

告連同核數師報告一併提交秘書處，以作記錄和評審之用。該總結報告須載有

研究所得的量性實徵數據，以 word／excel、pdf 和機器可讀格式，例如逗號分

隔規格(CSV)提交，並應刪除個人資料，以免披露個別人士的身分 11。  
 
6.7 一般而言，獲評審委員會評定為「表現理想」的研究報告，將會上載至

計劃的網頁，讓公眾閱覽。至於評定為未按要求完成的研究報告，相關的首席

研究員須在兩個月內修改並重新提交報告，供評審委員會重新審閱。如經修訂

的研究報告獲評定為「表現理想」，將會上載至計劃的網頁。然而，如經修訂

的研究報告仍評定為未按要求完成，有關項目的報告及其摘要均不會上載至計

劃的網頁，而網站內有關項目的名稱旁會載有註釋，說明「評審委員會評定此

研究報告並未按要求完成」。此外，相關個案會轉告有關機構的主管。評審委

員會在考慮該首席研究員日後的申請時，會考慮其研究報告曾評為未按要求完

成的記錄，亦可能在有必要時禁止該首席研究員申請撥款，最長為期三年。如

合適的話，評審委員會可以不發放或不全數發放項目最後一期款項，作為額外

處分。  

 
6.8 在研究項目完成後五年，研究所得的量性實徵數據會上載至計劃的網

頁，以便製作數據檔案。任何人士使用檔案內的數據集，均須鳴謝研究團隊及

政府。讓公共政策研究羣體共享計劃項目的數據，有助本港發展以實證為基礎

的公共政策研究。以機器可讀格式提供的實徵數據集亦會於研究項目完成後五

年上載至開放數據平台 12。  

 

                                                 
11  任何載有個人資料的數據，或可直接或透過整合、重組及配對辨識個別人士身分的資料均不

可 對 外 公 開 。 詳 情 請 參 閱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公 布 的 資 料

（ht tps : / /www.pcpd.org.hk/cindex.html）。  
 
12  政府已推出「開放數據平台」網站，旨在讓各政策局、部門和公營／私營機構免費發放各種

機器可讀格式的開放數據，作商業及非商業之用。開放數據平台便利廣為發放和再使用開放數

據，有助香港發展成一個知識型經濟社會。  

https://www.pcpd.org.hk/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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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鳴謝  

7.1 接受計劃全數或部分資助的研究項目如因研究工作出版任何刊物／作任

何宣傳，均須在其中加入適當鳴謝，註明獲政府就該計劃資助。請參考下列鳴

謝樣式：  

 
( a )  （完整版本）本研究項目（項目編號： 2 0 XX . XX . XX X.X X X）獲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

計劃撥款資助。  

 或  

( b )  （用於非學術刊物的簡略格式）本研究項目獲香港特區政府公共政策

研究資助計劃／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資助。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秘書處  
2024 年 11 月   

  


